
信访工作流程 
（1）上级纪委转办、交办的信访件 
 
 

登记  
 

向分管领导汇报 

 
 
 
 
 

根据分管领导批示与相关职能部门商

议，在要求期限内办结 

 
 
 
 
 
 

将办理结果向分管领导汇报，经其同意

后上报结果 

 
 
 
 
 
 
 
 
 
  整理有关材料并存档

 
 
 
 
 
 
 
 
 
 
 
 
 
 
 
 



（2）群众来信来访来电 

群众来信来访来电  
 

 

来访 来信 来电 

登记来访者的基本信息

能立即解答的给予耐心

的解答，暂时不能解答

的将信访人所反映的问

题整理成“电话记录” 

并按群众来信程序办理

能立即解答的给予耐心的解

答，暂时不能解答的记录信访

人的来访目的、要求，如有文

字材料予以接受，并按群众来

信程序办理

登记来电人的身份和

联系方式做好启封、登记等工作，当

日来信当日启封，启封时要

保证邮票、邮戳、邮编、地

址和信内材料完整不被破

坏，随信所附物品与原信一

并登记，妥善保管，登记时

应简要记录来信反映事项

内容 

根据反映的问题按职责进行分类处理，

如不属于信访事项或不属于医学院职

责范围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并向信访

人说明原因和指明应受理的部门 

属于本科室的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不属于本科室的请相关职能科室提出处

理意见并做好督促工作 

将信访有关情况及处理意见报分管

领导，经分管领导同意后回复信访人

整理有关材料并存档


